攀枝花市东区非法取水行为监督管理办法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严格水资源管控，严厉打击非法取水行为，规范取水秩序，压实监管责任，保障水资源安全与城乡供水稳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地下水管理条例》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等法律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攀枝花市东区非法取水行为的日常监管、巡查排查、线索处置、执法查处等监督管理工作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非法取水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1.未依法取得取水许可擅自取用水资源；

2.超出许可范围、地点、水量、用途、期限违规取水；

3.擅自在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区内违规取用地下水；

4.擅自开凿机井、建设取水设施，私接管网、暗管隐蔽取水；

5.未安装计量装置、计量装置失效，或擅自拆除、改装、干扰、损坏计量设施；

6.超计划、超定额取水拒不整改；

7.拒不执行限水、停水等监管措施；

8.其他违反水资源管理法律法规的取水行为。

第二章 监管职责分工

第四条 东区农业农村和交通水利局为非法取水监管牵头部门、执法主体，履行以下职责：

1.组织实施非法取水日常监管、专项整治、随机抽查、重点督查；

2.建立非法取水监管台账；

3.受理举报、核查线索、立案查处、依法作出行政处罚；

4.指导街道（镇）开展网格化巡查，开展业务培训与政策宣传；

5.落实计量监管、在线监控、地下水管控等措施；

6.牵头组织联合执法，依法处置非法取水设施，监督整改到位、生态修复到位。

第五条 其他部门涉及取水监管工作，履行以下职责
东区生态环境局：负责水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，对影响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的污染行为依法查处，配合市级部门对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、登记和监督管理工作。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东区分局：负责矿泉水/地热水的《采矿许可证》《采矿权登记证书》的县级审查，并督促指导因矿泉水/地热水开采活动而引发的地面沉降等地质问题防治。

东区农业农村和交通水利局(农业方面)：主要管理农业灌溉用水，推广农业节水技术，监管农村新建项目的节水设施，并防治农业面源污染（如农药、化肥）对水源的影响。

东区卫生健康局：负责饮用水水质监测。

东区应急管理局：负责水源突发环境事件（如危化品泄漏）的应急救援协调，以及防汛抗旱的应急抢险。

东区税务局：依据企业或个人申报水量，负责征收水资源税的征收。

东区发展和改革局：负责核定水价，审批重大项目将水资源承载力作为立项重要依据。
东区经济和信息化局：负责推动工业节水，推动高耗水资源产能退出。
东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负责监管供水企业，“监管农村新建项目的节水设施。
市公安局东区分局：负责依法打击涉非法取水的犯罪行为。第六条 各街道（镇）履行以下职责：

1.建立村（社区）网格化巡查体系，开展常态化排查、日常巡查；

2.对发现的非法取水行为第一时间上报东区农业农村和交通水利局；

3.开展水资源保护宣传，引导规范取水、依法用水。

第三章 日常监督与巡查管控

第七条 日常重点监管对象：

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区域非法取用地下水的个人和单位，工业园区、工矿企业、经营性洗车洗浴、规模化养殖、建筑工地等单位主体，山坪塘与河道沿线等区域。

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非法取水行为进行举报。监管部门应当公布举报方式，对实名举报人的信息依法保密，对非法取水行为快查快处。

第四章 线索处置与执法监管

第九条 对巡查发现、群众举报、部门移送、上级交办的非法取水线索，实行统一登记、分类处置、限时核查。

第十条 对查实的非法取水行为，依法采取现场制止、限期整改、立案处罚等监管措施，做到“查处一起、整改一起、销号一起”。

第十一条 对拒不停止违法行为、拒不整改的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，依法实施行政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，产生费用全部由违法主体承担。

第十二条 对典型案件、重大违法案件、屡查屡犯主体，依法从严从重处罚，并向社会公开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第五章 计量与用水全过程监管

第十三条 所有依法取水户必须安装经检定合格的计量装置，确保正常运行、数据准确、定期校验。

对未安装、不合格、人为损坏、擅自改动计量装置的，依照《地下水管理条例》和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》的规定，一律按最大取水能力核定取水量，追缴水资源税（费），并依法予以处罚。

第十四条 严禁以“临时用水、施工用水、抗旱用水、生态用水”等名义变相非法取水、超量取水。应急取水必须按规定备案，应急结束立即停止取水并报告。

第十五条 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，严禁新增任何地下水自备取水设施；已建违规自备井，一律限期封填，不得擅自恢复启用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六条 本办法施行前存在的非法取水行为，应当在规定期限内主动整改；逾期未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，按照本办法从严监管、依法查处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五年，由东区农业农村和交通水利局负责解释。


